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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58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

號

傳　　真：(02)85907072

聯絡人及電話：吳彥毅(02)85906666轉7122

電子郵件信箱：nhyywu@mohw.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衛部照字第1060137943C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費用收費標

準」條文、總說明及發布令掃描檔各1份(1060137943C-1.pdf、1060137943C-2.p

df、1060137943C-3.pdf)

主旨：「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

立許可證書費用收費標準」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6年12

月25日以衛部照字第1060137943號令發布，請查照並轉知

所屬。

說明：檢附「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及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設立許可證書費用收費標準」條文、總說明及發布令掃

描檔各1份。

正本：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桃園市政府

衛生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基隆市衛

生局、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彰化縣衛生局、澎湖縣政府衛生局、臺東縣衛生局、

花蓮縣衛生局、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嘉義縣衛生局、新竹市衛生局、新竹縣政府

衛生局、苗栗縣政府衛生局、連江縣衛生福利局、金門縣衛生局、雲林縣衛生局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屏東縣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桃園市政府社會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政府社

會局、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嘉義市政府社會處、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宜蘭縣政府

社會處、彰化縣政府社會處、澎湖縣政府社會處、臺東縣政府社會處、花蓮縣政

府社會處、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新竹市政府社會處、新竹縣政府社會處、苗栗縣

政府社會處、雲林縣政府社會處、嘉義縣社會局、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金

門縣政府社會處、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

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

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物理治療生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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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會、中華民國語言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顧發展協會全國聯合會

、社團法人台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

學會、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社團法人臺灣失智症協會、社團法人台

灣護理之家協會、社團法人臺灣居家服務策略聯盟、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管理

學會

副本：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本部法規會 2017-12-25
13:38:55

部長 陳時中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費用收費標

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申請長期照顧服務人員(以下簡稱長照人員)認證者，收取規費新臺幣一

百元；申請補發或換發時亦同。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日前辦理長照人員認證者，免繳納前項規費。 

第三條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以下簡稱長照機構)設立許可證書收取規費新臺幣一

千元；申請補發或換發時亦同。 

第四條 申請換發長照機構設立許可證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收取許可證

書費： 

一、中央主管機關變更許可證書格式。  

二、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改編致地址變更。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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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
許可證書費用收費標準總說明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業經本部於一百零

六年六月三日衛部照字第一○六一五六一三○九號令訂定發布，並自一

百零六年六月三日施行；其中第四條、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申請長期照

顧服務人員(以下簡稱長照人員)認證，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文件及繳

納費用，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長照人員於認證證明文件有

效期間屆滿後，有繼續從事長照服務必要者，應於有效期限前六個月內，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文件及繳納費用，向原發認證證明文件機關申請更

新。認證證明文件遺失或損壞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文件及繳納費用，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 

另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亦經本部於一百零六年六

月三日以衛授家字第一○六○八○○六二五號令訂定發布，並自一百零六

年六月三日施行；其中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十五條規定，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以下簡稱長照機構)應繳納設立許可證書費，其費額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該機構繳納證書費後，始得核

發或換發設立許可證書。長照機構設立許可證書遺失或毀損時，應繳納設

立許可證書費，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爰依規費

法第十條及上開規定，擬具「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及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費用收費標準」，其要點如下： 

一、 本標準之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 長照人員申請認證證明、認證證明文件更新及認證證明文件換（補）

發之規費費用；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後二年內辦理認證免繳納申請

認證證明規費。(第二條) 

三、 長照機構設立許可證書費及補發、換發之費用規定。（第三條） 

四、 免收取長照機構設立許可證書費之規定。（第四條） 

五、 本標準施行日期。(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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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費用

收費標準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本標準訂定之依據。 

第二條  申請長期照顧服務人員(以下簡稱長照人員)

認證者，收取規費新臺幣一百元；申請補發或換

發時亦同。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日前辦理長照

人員認證者，免繳納前項規費。 

一、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

續及登錄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七條

第一項及第八條規定，明定長照人員

認證證明文件及補發、換發之費額。 

二、 前開費額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

定，進行成本計算後訂出收費標準。 

三、 長期照顧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六十一條規定從事本法所定長照服

務之人員，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得

繼續從事長照服務，為鼓勵原已從事

長照服務人員於本法施行後繼續提

供長照服務，並促使民眾願意投入長

照服務領域，配合本法第六十一條之

期限，規定於二年內辦理認證免繳納

規費。 

第三條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以下簡稱長照機構)設立

許可證書收取規費新臺幣一千元；申請補發或換

發時亦同。 

一、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

管理辦法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

及第十五條規定，明定長照機構設

立許可證書及補發、換發之費額。 

二、 前開費額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

定，進行成本計算後訂出收費標準。 

第四條 申請換發長照機構設立許可證書，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免收取許可證書費： 

一、中央主管機關變更許可證書格式。  

二、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改編致地址變更。  

參考消防安全設備審核認可審查費及證

書費收費標準第四條規定，明定免收取

規費之事由。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標準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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